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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  

○○服務站主任A評核配偶考績案 
 A自97年起擔任○○服務站主任，為本法第2條所定之

公職人員；B為其配偶，為本法第3條第1款之關係人，

自96年起隨同機關改制移撥為○○服務站工友，A自97

年1月間調任該站主任而為B直屬主管，於辦理97年、

98年及99年工友年終考核時，A初評B之成績考核時，

明知執行職務有利益衝突，應即自行迴避，停止執行

該項職務，並由職務代理人執行之，以免直接或間接

使關係人獲取利益，卻未自行迴避，仍於各該年度工

友年終考核案通報時，在B之平時工作考核表上填具初

評成績，違反本法第6條及第10條第1項規定 

 



第一案：  

○○服務站主任A評核配偶考績案 

 審酌A係自97年起始擔任站主任，並因而與關係人屬

同一服務單位而須執行評核關係人年度考核之職務，

對於本法規範內容認識錯誤，然此一禁止規範之認

識錯誤尚非全然無法避免，衡其情節，援引行政罰

法第8條但書及第18條第3項規定酌減至法定罰鍰金

額三分之一，並依行政罰法第25條規定，就3次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併處罰鍰100萬元 



第二案：  

○○管理處處長A評核配偶考績案 

 A自98年4月至100年5月任○○管理處處長，為本法第2條

所定之公職人員；B為其配偶，並擔任○○管理處○○管

理站技正兼主任，屬本法第3條第1款之關係人。A於擔任

處長期間，於98年12月及99年12月間，執行考核該處12名

各級主管年終考績之職務時，知與列名其中之B為配偶關

係，得因其作為而使關係人獲取利益而有利益衝突，應

自行迴避，然A未自行迴避並停止執行該項職務，仍在B

之公務人員考績表上評打分數，使B二年度均獲得考列甲

等之利益，違反本法第6條及第10條第1項規定 



第二案：  

○○管理處處長A評核配偶考績案 

 A雖於陳述書中表示，渠於98年底評定主管人員考績之前，

曾先詢問過人事協辦政風之人事管理員是否可評定配偶

考績而未獲正確回覆。然A已久任公務人員，對於迴避義

務應有所悉，且法律經總統公布施行後，人民即有遵守

之義務，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責任，行政罰法第8條定

有明文，尚難認其違反本法已屬不能避免而可據為免責

之理由。惟審酌其係主動向政風機構陳報，可非難性較

低，爰依行政罰法第8條但書及第18條第3項規定減輕處

罰，並依行政罰法第25條規定，就2次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之行為併罰70萬元 



第三案：  

○○鄉公所建設課長評核配偶考績案 

 A自94年3月迄今任○○鄉公所建設課長，自公職人員財

產申報法97年10月1日修正施行後，係本法第2條所定之公

職人員；B為其配偶，自88年起任職○○鄉公所建設課臨

時人員迄今，屬本法第3條之關係人。A於98年迄102年間，

執行其所屬年終考績評核之職務時，知與B為配偶關係，

得因其作為而使配偶B獲取利益而有利益衝突，應自行迴

避，詎A未自行迴避並停止執行該項職務，分別於98年1

月、99年1月、100年1月、101年1月及102年1月於配偶B之

臨時人員年終考核表上評核，使B於上開年度均獲得考列

甲等給與年終獎金並獲續僱之利益，違反本法第6條及第

10條第1項規定 



第三案：  

○○鄉公所建設課長評核配偶考績案 

 A陳述意見時表示，渠僅對於臨時人員之年終考核初評，最

終之決定仍為鄉長之權責云云，然查「○○縣政府臨時人員

工作規則」規定「臨時人員在本府服務至年終者，由用人單

位予以年終考核，考核結果作為給與年終獎金及是否續僱之

依據」，故臨時人員之續僱與否尚待考核評比而定，非當然

必須留用，其服務單位之考核意見具有關鍵性之實質影響力，

惟審酌A自陳對人事相關法令並不瞭解，亦不知年終考核是

否屬其他人事措施，嗣後向政風機構自行報備，可非難性較

低，爰就其100年至102年3次違法行為（98年及99年行為已罹

裁處權時效），依行政罰法第8條但書及第18條第3項規定酌

減至法定罰鍰金額三分之一，並依行政罰法第25條規定，就3

次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併處罰鍰100萬元 



第四案：  

○○市○○局局長核定關係人考績案 

 A於98年12月22日起任○○市○○局局長，為本法

第2條所定之公職人員；其子媳B任○○局清潔隊

技工，為本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關係人。A明知B

為其關係人，亦知悉其掌有核定○○局清潔隊技

工年終考核之最終權力，有利益衝突，然未依法

自行迴避，停止執行該項職務並由職務代理人執

行，仍分別於99年1月、100年1月及100年12月間分

別核定B之98年、99年及100 年之年終考核，使B於

此3年度均獲得獎金及餉級之晉陞，違反本法第6

條及第10條第1項規定 



第四案：  

○○市○○局局長核定關係人考績案 
 A雖主張其對考績（核）委員會之決議僅為單純批核，非屬對

B評定之人，對考績委員會之決議，更未參與或更改，故無本

法之利益衝突可言云云。惟查，A之服務機關每年對於隊員、

駕駛、技工的年終考核係於職員考績會後接續辦理，由原職員

考績委員對 其進行考核後，簽陳局長核示定案，再函送市府

核備，且A亦曾逕為變更考績（核）會考評結果，行使改列受

考人等第之職權。從而，應認A對其服務機關清潔隊員、 駕駛、

技工、工友之年終考核，掌有最終核定之權力，其於清潔隊所

陳98年、99年及100年度年終考績會議相關資料之簽呈上所為

之核批行為，即在執行機關首長之法定職權，而其核章之作為

無論係維持考績（核）會考評之決定，或變更考績（核）會考

評結果，改列受考人等第，均為實質審核，並非程序上蓋章而

已 



第四案：  

○○市○○局局長核定關係人考績案 

 審酌A之違法情節，其中於99年1 月、100 年1月間核定其

關係人之98年及99年度年終考核，就其2次違法行為依行

政罰法第8條但書及第18條第3項規定酌減至法定罰鍰金

額三分之一，各處34萬元；至A於100年12月核定關係人

之100年度年終考核時，A於100 年9月間曾參與○○市政

府第1梯次「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暨利益衝突迴避法研習」，

相關之研習資料即明載考績之評定屬利益之範圍，且宣

導簡報亦置於市政府網頁，即便A未全程參與研習，就本

法所規範之迴避義務實難諉稱不知，爰處法定罰鍰最低

額100 萬元 ，不再酌減，合計處罰168 萬元 



法務部96年10月4日 

法政決字第0961114152號函 
 考績列甲等者，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列乙等者，給與半個 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列丙等者，不予獎勵，列丁等者，免職；而 各

機關參加考績人員任本職等年終考績，具有左列

各款情形一者，取 得同官等高一職等之任用資

格：一、二年列甲等者；二、一年列甲等 二年

列乙等者；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8 條、第 11 條第 

1 項亦有明 文，考績之評定既涉及獎金之發放與

職等之陞遷，揆諸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第 4 

條規定，自屬該條所稱利益無疑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自行迴避義務 

 第6條： 

 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者，應即自行迴避 

 第10條第1項： 

 公職人員知有迴避義務者，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民意代表，不得參與個人利益相關議 
        案之審議及表決 

 二、其他公職人員，應停止執行該項職務， 
        並由職務代理人執行之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自行迴避義務 
 第10條第2項： 

 公職人員應以書面向受理財產申報機關報備 

 施行細則第6條： 

 本法第十條第二項之書面，應記載下列事項，並副知服務機

關：  

 一、應迴避公職人員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服務機關及職稱。 

 二、應迴避之事項及理由。 

 三、受理報備之機關。  

 四、報備日期。  

 已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迴避之公職人員，未依同條第二

項規定報備者 ，其服務機關或上級機關應命其補正。  

 



法務部93年5月4日 

法政字第0930006395號函 

 所稱「知」有利益衝突或迴避義務者，係指
知悉「構成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處罰或

迴避義務之基礎事實」而言，並非「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處罰規定」本身，法律
經總統公布施行後，人民即有遵守義務，不

得以不知法律而免除責任 



 本法之立法意旨及迴避制度設計之目的，主要係因

公職人員具有職務、監督之便，不管行政措施如何

舉措，都可能造成圖利本身或親屬特定之利益，並

避免公職人員運用公權力而達成私益之目的! 

 其意不在於限制或剝奪公職人員或關係人依法保障

之權利，而係要求公職人員於涉有其本人或關係人

利益時，能迴避其職務之行使，避免因參與其事致

生瓜田李下之疑慮! 


